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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 112年 1月至 12月施政重點與工作績效 

壹、防制毒品危害 

一、強化毒品源頭管理 

(一)向上溯源製毒工廠：各警察機關應與其他緝毒機關保持密

切聯繫，並加強情資布建；另外應全力推動「清源專案 

2.0」，運用反毒「友善通報網」溯源追查製毒工廠。112

年 1至 12月(以下稱本年)查獲毒品工廠件數 43件。 

(二)杜絕網路販毒管道：大麻及新興毒品常以社群媒體、通訊

軟體作為交易管道，各警察機關應加強網路巡邏，善用

誘捕偵查技巧查緝供毒藥頭。 

(三)清查原料及器具流向：各警察機關應分析轄內公司負責

人、資本額等資訊，發掘高風險廠商，落實清查貨物報

關資料、進口流向等資訊，以釐清是否流供製毒犯行。 

二、縝密毒品查緝工作 

持續推動「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 

(一)將「溯源追查供毒藥頭」、「查獲大量走私毒品及製毒工

廠」、「防制幫派組織涉毒」、「應受尿液採驗人採驗」

等四大項目列為工作重點，並針對近期曾遭檢舉或查獲毒

品，以及幫派組合圍事、投資及賴以為生之涉毒營業場

所，運用第三方警政壓制不法業者氣焰，並全力追查易流

供營業場所交易與施用之各類毒品來源，遏止相關處所淪

為毒品散布管道。 

(二)本年查獲毒品案 3萬 6,554件，犯嫌 3萬 8,581人，毒品

淨重 1萬 4,996.8公斤。 

(三)112年 1月至 12月施用第一、二級毒品新生人口計 3,145

人，較 111 年同期 3,565人減少 420 人 (-12%)，顯見在

各警察機關積極查緝製造、運輸、販賣等毒品犯罪，並溯

源追查供毒來源，有效阻斷毒品供應網絡，達成行政院「新

世代反毒策略」斷根溯源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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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2年實施 2次「安居緝毒專案」，計查獲毒品犯罪 3,816

件、犯嫌 5,254 人次、毒品淨重 655.02 公斤、毒品製造

工廠 32件及查扣不法所得 2,122萬餘元。 

貳、打擊詐欺犯罪 

一、執行「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網領」 

(一)推動行政院 111年 7月核定「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

領」及 112年 6月核定「打詐綱領 1.5版」，擴大行政機

關各部門與民間私人企業間協力，合作推動各項防詐作

為，精進強化「識詐、堵詐、阻詐、懲詐」四大面向，以

達「減少接觸、減少誤信、減少損害」三減目標。  

(二)因應電信詐欺案件犯罪手法不斷改變與進化，行政院於

112年 5月間陸續通過「打詐五法」，包含刑法、人口販

運防制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洗錢防制法、證券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等修正案。其中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明定，網

際網路平臺業者若經司法警察機關通報下架，期限內未下

架詐騙廣告，可被裁處罰鍰新臺幣(以下同)12萬到 60萬

元，並可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亦可視情況加重罰款上限

2到 5倍，最高可罰 300萬元，為阻詐面向一大里程碑。 

(三)鑒於犯罪組織招攬國人赴柬埔寨、杜拜等國，從事電信詐

欺、性剝削、勞力剝削及摘除器官等案件頻傳，立法院於

112年 5月 9日三讀通過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案，對於成年人招募未滿 18 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指揮

他人招募、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身分，均加

重其刑至 2分之 1，以遏止國人被詐騙至國外之案件發生。 

(四)本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局)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共同

推動 AI 鷹眼專案工作，於 112年 7 月中旬陸續邀集各家

銀行進行模組導入後，迄今已有 32 家銀行配合辦理，預

計於 113年 6月前陸續完成「鷹眼模型」應用落地，將實

際運用於銀行相關交易通路進行偵測，即早監控涉詐帳

戶，避免民眾受騙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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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年偵破詐欺犯罪 3 萬 6,280 件、查獲嫌犯 4 萬 5,818

人，詐欺機房 55 件、嫌犯 271 人，詐欺車手 1 萬 2,880

件。 

二、深化防詐宣導 

(一)為提升民眾辨識詐騙能力，透過「識詐」分齡分眾主題式

反詐宣導及落實金融機構關懷提問、即時攔阻詐騙。除

了賡續加強中央跨部會宣導外，各地方政府成立「打詐

地方隊」，由各縣市副秘書長以上層級，擔任召集人，

成立跨局處打詐團隊進行宣導，讓民眾有效接收防詐宣

導。 

(二)本年全國各警察機關辦理預防詐欺宣導工作，發布新聞稿

1萬 5,847則、專題演講 8,383場、宣導活動 1萬 3,469

場、設攤 4,836場、網路宣導 4萬 3,068篇。 

(三)112 年 7 月 10 日總統蔡英文在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內

政部長林右昌及本署署長陪同下，到刑事局視察打詐工

作執行情形，並頒贈慰勉金給打詐單位及有功人員。總

統也向全民宣導「打詐 6 不」，包含要求先匯款者不要

給、臉書沒有藍勾勾不要點、網路交友借錢不要信、穩

賺不賠群組不要加、收到不明簡訊不要理、要求給個資

的不要洩漏。 

(四)本年刑事局辦理「防堵詐騙工作」攔阻 1,750萬餘通境外

竄改來電詐騙、「阻斷詐騙工作」臨櫃攔阻達 74.3億元、

「懲處詐騙工作」查扣詐欺集團不法利得達逾 36億元、

查獲詐欺集團 1萬 3,542人。 

三、成立金融資料調閱小組 

為提升打擊詐欺效率，減少民眾財產損害，於 112 年 6 月

12 日刑事局成立「金融資料調閱小組」，透過調閱警示帳

戶交易明細，即時發現潛在被害人。 

參、遏止幫派及暴力犯罪 

一、系統性掃蕩黑道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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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徹政府「幫派犯罪零容忍」立場，展現掃黑制暴之決心，

本署採取系統性掃黑策略，針對幫派犯罪組織之人、處所

及不法利得 3個面向執行打擊作為，持續查緝各類案件幕

後的幫派源頭，穩定社會治安。 

(二)本年各警察機關查緝幫派犯罪組織 480個、查緝組織犯嫌

3,257人。 

二、溯源刨根幫派金流 

(一) 為貫徹「打擊幕後首惡」、「斬斷不法金流」二大任務

目標，針對幫派共生共構之相關犯罪行為，確實調查幫

派犯罪組織獲利情形，運用刑法、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洗錢防制法等規定，進行扣押相關資產相關程序，澈底

剝奪不法所得、斷絕資金流動。 

(二) 本年共查扣幫派犯罪工具、證物與不法利得折合達 20億

1,006萬餘元。 

三、發揮偵查最大能量 

(一)透過中央到地方的「掃黑專責隊」，統一事權做法，達到

溯源幫派涉重大刑案脈絡、偵查案件蒐證管制及聚焦蒐證

關鍵對象等短、中、長期之目標，以統合蒐證情資，發揮

偵查最大能量。 

(二)112年 5月 9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條

第 4項「犯罪組織聚集不解散罪」，賦予警察檢肅暴力幫

派的執法依據。針對以幫派名義辦理公開活動者，要求命

令解散，違者一律依法送辦，並訂定幫派聚集不解散罪的

處置作業程序，禁止幫派假藉公開活動彼此串聯，遏止犯

罪組織勢力擴張。未來對於以幫派名義舉辦春酒等大型活

動者，將能有效壓制幫派氣焰。 

(三)本年各警察機關強勢執行「防制幫派公開活動」勤務 117

場、攔檢盤查 2萬 5,479人次、發現少年人數 162人，已

有效即時穩定社會治安、遏止幫派蠢動。 

四、為確保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平順，

於 112年 10月 27日成立選舉治安維護聯合指揮所，就「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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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境外勢力、資金介入選舉」、「杜絕假訊息干擾、影響

選舉公平」、「嚴查賄選、斷絕賭盤」和「防止暴力、嚴

密維安」4大工作重點強化查緝。截至 112年 12月底止，

計移送賄選 104件、258人，選舉賭盤 412件、595人，境

外勢力介選 11件、33人，網路假訊息 37件、44人。 

肆、掃蕩非法槍彈 

一、查緝非法槍彈 

本年查獲各式非法槍枝 1,001枝，各式子彈 2萬 9,301 顆。 

二、強化檢肅槍械溯源刨根作為 

(一) 槍枝源頭管制本署採取相關作為 

  1、112年 1月 6日訂定「空包彈輸入審查規定」，規範申請

者應提供合理使用目的、輸入商品之佐證資料，藉此掌握

輸入國內之空包彈流向。 

2、112 年 5 月 15 日訂定「模擬槍關鍵零組件辨識碼位置及

槍管防止改造機制設置基準」，規範模擬槍辨識碼位置及

槍管嵌入物硬度。 

3、112 年 6 月 7 日停止適用內政部 88 年有關玩具槍組成零

件之函釋規定，改由警察機關鑑識單位依專業及個案現

況審酌認定。 

4、112 年 10 月 5 日行政院院會決議通過「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2月 18日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113年 1月 3日總統令公布施行。此次修法全面納管

槍砲彈藥及其主要組成零件、增訂公然開槍處罰規定及增

訂得對槍砲業者實施行政檢查規定等，遏止黑槍危害，維

護社會安全。 

5、為增加民眾檢舉不法之誘因，藉由警民合作共同肅清非法

槍械，於 112年 12月 27日修正發布「檢舉違反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給獎辦法」，提高檢舉非制式槍及制式

手槍獎金額度，並修正查獲製（改）造槍砲工廠者，依查

獲槍砲數及改造機具規模分級給獎。 

(二) 清查槍械改造場所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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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清源專案 2.0 計畫加強查緝改造槍械場所，針對轄

內查獲改造槍械場所，追查販售模擬槍之實體店面或販

售槍枝零組件之網路賣家，釐清不法販售來源、管道，

並強化科技鑑識追查改造槍枝成品販售流向，阻斷不法

改造。 

2、 自 112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清源專案 3.0 工作計畫」，

將選舉賭盤、易銷贓場所列入執行目標，落實清查布建

作為，截至同年 12月底止，計清查可疑高風險處所 4,607

處。 

(三) 強化槍擊案件溯源 

各警察機關轄區發生槍擊案件，應釐清開槍動機、雙方

背景與衝突事由，並追查犯案槍枝不法來源及幕 後教唆

者，未據實坦承者建請檢察官聲請羈押。 

(四) 系統掃黑阻斷幫派黑金 

對於涉槍擊案之幫派組織，除依組織犯罪條例究辦外，

對該集團所圍事或投資經營之營業場所，運用第三方警

政，結合警察、消防、市府機關聯合施以行政檢查，如

有發現違規情事加重裁罰，直至其圍事、經營行業不法

情事消弭為止，以阻斷不法金錢來源。 

伍、跨國合作打擊犯罪 

一、簽署打擊跨國犯罪合作協議 

本署已簽署臺美「強化預防及打擊重大犯罪合作協定」、

臺泰「共同打擊跨國經濟及相關犯罪協議」、臺菲「共同

打擊跨國犯罪瞭解備忘錄」及「聖文森打擊跨國犯罪協定」

等，目前積極與友邦各國簽訂共同打擊犯罪協定(議）。 

二、跨國警政交流，促進雙方合作 
112年 1月 18日刑事局國際科及基隆地檢署派員，由駐美

西警察聯絡官陪同，前往美國洛杉磯郡警察局「詐騙及電

腦犯罪局」訪問，交流最新偵查技巧，加深臺美刑案偵查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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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跨境（國）合作，阻斷毒品源頭供給面，查緝海外詐

欺機房及緝獲重大逃犯 
本年本署與各國執法單位合作破獲 23件跨境案件，分別為

毒品犯罪 8 件、電信詐欺犯罪 6 件、其他案類 9 件。摘要

如下︰ 

(一)112 年 1 月 8 日，與菲律賓合作，偵破洗錢案件，逮捕犯

嫌 1名。 

(二)112年 1月 10日，與比利時海關合作，偵破毒品案，逮捕

犯嫌 3名。 

(三)112年 2月 23日，與馬來西亞合作，偵破電信詐欺案，逮

捕犯嫌 21名。 

(四)112 年 3 月 2 日，與比利時海關合作，偵破毒品案，逮捕

犯嫌 2名。 

(五)112年 3月 22日，與菲律賓合作，於菲國查獲非法槍械等

贓證物並遣返我國籍重大通緝犯 1名。 

(六)112 年 5 月 30 日及 6 月 19 日，與日本警方合作，偵破臺

日跨境製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毒品工廠，逮捕犯嫌

5名。 

(七)112 年 6 月 14 日，與南非及模里西斯合作，偵破豐國 616

漁船海上喋血案，拘提越南籍殺人犯嫌 1名到案。 

(八)112年 6月 21日，與泰國合作，緝獲重大經濟外逃通緝犯

黃○烈。 

(九)112年 7月 11日，與泰國合作，溯源偵辦國人在泰國設立

跨境電信詐欺機房案，共查獲犯嫌 10 人，查扣筆電數臺、

手機數支、81張人頭帳戶之金融提款卡及現金 21萬 6,000

元。 

(十)112年 8月 10日，與泰國合作，於泰國緝獲重大經濟外逃

通緝犯郭○敏。 

(十一)112年 10月 6日，與美國合作，偵破國人涉嫌運輸槍枝

主要零組件與改造槍枝案，拘提犯嫌 1 人，查扣大批 3D

列印等改造槍枝工具、槍枝零組件等證物。 



第 8頁(共 11頁) 
 

(十二)112 年 11 月 16 日，與泰國及日本合作，於泰國破獲跨

境假檢警詐欺機房，逮捕犯嫌臺籍 2 人、日籍 2 人及泰

籍 1人，合計 5人。 

(十三)112 年 11 月及 12 月，與馬來西亞合作，偵破詐欺機房

集團，查獲臺籍犯嫌 19人(其中 9人為外逃通緝犯)。 

四、舉辦 2023國際警察合作論壇 
112 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假台北美福大飯店以實體及視訊並

行方式舉行，參與人數逾 2,600 名，其中包含來自 30 國

70名以實體方式來臺與會之外國警察或檢察機關等高階執

法幹部，並邀請國內外專家、政府部門官員計 37名擔任主

題演講人、主持人、主講人、講者及與談人。與會人員於

論壇共商打擊犯罪具體因應對策，進而提升跨境犯罪偵處

能力及我國警察專業形象，深獲與會外賓肯定。 

陸、保護婦幼及青少年安全 

一、加強校園安全機制 

(一)建立校園安全預防機制 

督導警察機關指派專人定期聯繫學校相關人員，建立緊

急聯絡電話單一窗口名冊，俾事前發掘問題，處理緊急

事故。 

(二)防制幫派勢力介入校園 

針對吸收學生入幫之首惡提報治平對象檢肅，學生參加

幫派組織或不良民俗藝陣活動者，協調學校加強輔導，

本年查獲學生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共 48人。 

(三)加強查緝及預防青少年犯罪 

妥適規劃保護查察及偵防少年犯罪勤務，本年查獲各類

型少年犯罪人數 1 萬 760 人，犯罪類型以詐欺案 2,186

人最多。 

二、落實脆弱家庭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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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年各警察機關通報脆弱家庭 5,566 件，查訪毒品犯監

護照顧未滿 12 歲兒童受照顧情形，查訪兒童數 5,166

人，通報兒少保護案件 208件、脆弱家庭 819件。 

(二) 為落實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4條之 1辦

理情形，本年抽查各警察機關隨案解送毒品犯案件 484

件。 

三、執行跟蹤騷擾防制法 
(一)跟蹤騷擾防制法業於 111年 6月 1日施行，該法聚焦性別

暴力行為，將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犯罪化，

科以刑責，並結合相關部會資源，使公權力即時介入、

完整保護被害人。 

(二)本年各警察機關受(處)理 2,863案，超過 8成以上跟蹤騷

擾行為經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後未再犯。 

四、性影像案件應處作為 

(一)為保障性侵害案件(含性影像散布案件)及兒少性剝削案

件被害人權益，增修性暴力防制四法，以專章保護、加

重罪責、提供被害人相關協助及各項配套措施等方向，

修正刑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並於 112 年 2 月公布、

施行。透過四法聯防，嚴懲性影像犯罪，完善性別暴力

防護網絡，杜絕性影像散布。  

(二)本署所屬各警察機關已完成「受（處）理性影像案件教育

訓練講習」，並於 112年 5月 22日函頒「處理疑涉性影

像案件作業程序」，以即時啟動犯罪偵查及被害人保護

工作，落實政府建立性影像散布防制機制，強化隱私權

及人格權保障之政策。 
五、施行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新制 

針對少年尚未達觸法程度，但有施用三、四級毒品、攜

帶危險器械或預備犯罪等，已曝露在危險當中之曝險行

為，於 112 年 7 月 1 日施行行政輔導先行機制，透過專

業輔導人員施以適當期間輔導，可協助即將觸法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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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歸正軌。各地方政府均已成立少年輔導委員會因應，

目前各少輔會人力逐漸到位，可達避免曝險行為少年進

入司法體系之預防效果。 

柒、維護交通安全與品質 

一、積極取締重大交通違規 

(一) 持續加強取締酒後駕車、超速及闖紅燈等重大交通違

規，積極防制危險駕車，本年取締上開違規357萬9,577

件，占舉發交通違規總件數20.39%（1,755萬4,976件）。 

(二)為有效防制酒後駕車行為，持續執行本署「防制酒後駕車

工作督導考核計畫」，每月規劃2次全國同步取締酒後駕

車專案勤務，並要求各警察機關自行規劃取締酒後駕車

勤務。本年全國各警察機關取締酒後駕車違規5萬9,854

件，其中移送法辦3萬3,439件。 

二、加強重點執法 

(一)落實區間測速執法 

1、為加強車輛超速違規執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

45處「區間測速執法設備」。 

2、統計區間測速執法成效，本年共取締超速違規19萬9,138

件。 

(二)強化重點路口科技執法  

1、為防止危險、高風險、易肇事、常違規路口發生交通事

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重點路口科技執法設

備」共 265處，於 111年 9月 30日全數建置完成並執法。

112 年預計規劃增設科技執法設備 170 處，以有效維護

交通順暢及降低交通違規數。 
2、統計重點路口科技執法成效，本年共取締違規 113 萬

8,196件。 
三、行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 

(一)為維護行人通行安全，依據行政院112年5月25日通過之「行

人優先交通安全行動綱領」，本署執行綱領中的「執法」面向。

自112年5月1日起，通令全國各警察機關加強重點項目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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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重點項目為「路口不停讓行人」、「非號誌化路口未停車

再開」、「人行道違規停車」及「取締道路障礙」等4項。 

(二)本年取締路口不停讓行人違規9萬8,561件、非號誌化路口未

依標誌標線號誌停車再開違規2萬2,852件、人行道違規停車

與違規臨時停車違規89萬9,097件及道路障礙違規5萬1,047

件，共取締違規107萬1,557件。 


